（图8） 张家口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

因私护照核发及加注行政许可流程图



返回受理窗口，告知审请人

申请人申请





县（市）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受理：（4个工作日）


申请人持填写完整并贴有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2寸彩色照片的《中国公民因私出国（境）申请审批表》、有效身价证、户口簿、户籍证明、与出国事由相应的证明材料











条件不符退件





主管局长审批








决定许可或不许可


并制作决定书





批准的向社会公开





监督电话


市局纪委电话：8682069





不属许可或资料不全的，退件并一次性告知





处长审批





将得到批准的申请人数据传输至省公安厅制证（2个工作日）





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受理（4个工作日）





市局纪委电话：


8682069








